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決  議：經投票表決結果，贊成權數：37,528,526 權（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

決權數：5,891,301 權），占表決總權數 96.95%，反對權數：5,451 權

（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 5,451 權），棄權/未投票權數：

1,171,448 權（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 1,171,448 權），無效權

數：0權，本案照案表決通過。 
 

第二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董事會提) 

案  由：承認本公司民國 112年度虧損撥補案，提請  承認。 

說  明： 
一、本公司 112年度稅後虧損新台幣 57,025,295元，故不發放股利、董

監及員工酬勞。 

二、112年稅後虧損新台幣 57,025,295元，加計期初未分配盈餘新台幣

0元，期末待彌補虧損為新台幣 57,025,295元。依公司法第 239條

規定，擬以法定盈餘公積新台幣 46,645,355 元及資本公積新台幣

10,379,940元彌補虧損，彌補後，本公司期末無待彌補虧損。依公

司法及公司章程規定，擬具 112年度虧損撥補表，請參閱【附件六】。 

決  議：經投票表決結果，贊成權數：37,527,501 權（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

決權數：5,890,276 權），占表決總權數 96.95%，反對權數：5,476 權

（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 5,476 權），棄權/未投票權數：

1,172,448 權（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 1,172,448 權），無效權

數：0權，本案照案表決通過。 

 

五、討論暨選舉事項 

第一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董事會提) 

案 由：本公司擬以資本公積配發現金案，提請  討論。 

說 明： 
一、本公司擬依公司法第 241 條，將超過票面金額發行股票所得溢價之

資本公積新台幣 34,548,739 元，按資本公積發放現金基準日股東

名簿記載之持有股份，每股配發新台幣 0.55 元，現金發放至元為

止，元以下捨去，配發不足一股之畸零款合計數，計入本公司之其

他收入。 

二、本案俟股東常會通過後，授權董事長訂定分派基準日、發放日及其

他相關事宜；於分派基準日前如因本公司買回本公司股份或其他因

素，致影響流通在外股份數量時，使股東配發現金比率因此發生變

動而需修正時，擬授權董事長全權處理。 

決 議：經投票表決結果，贊成權數：37,478,852 權（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

決權數：5,841,627 權），占表決總權數 96.83%，反對權數：5,523 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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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 5,523 權），棄權/未投票權數：

1,221,050 權（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 1,221,050 權），無效權

數：0權，本案照案表決通過。 

 

第二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董事會提) 

案 由：本公司發行限制員工權利新股案，提請 討論。 

說 明： 

一、為吸引及留任公司所需專業人才，並激勵員工及提升員工向心力，

以增加競爭力共同創造公司及股東最大利益，擬依據「公司法」第

二百六十七條第八項及「發行人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處理準則」（以

下簡稱處理準則）相關規定，辦理發行 113年度第一次限制員工權

利新股。 

二、本次擬發行限制員工權利新股之內容如下： 

(1)發行總額：共計 200,000股，每股面額新台幣 10元，發行總額

為新台幣 2,000,000元。 

(2)發行股份之種類：本公司普通股。 

(3)發行價格：新台幣 10元。 

(4)既得條件： 

符合「113年度第一次限制員工權利新股發行辦法」所訂之服

務年資、績效考核及未曾有違反法令、公司服務協議及承諾書、

公司工作規則、商業道德行為守則等相關規範及約定之情事

者。 

(5)員工未符既得條件或發生繼承時之處理方式： 

獲配之限制員工權利新股，遇有未達既得條件者，除本公司「限

制員工權利新股發行辦法」另有規定外，其股份本公司全數以

發行價格買回並予以註銷。 

(6)員工之資格條件及得獲配或認購之股數： 

以限制員工權利新股授予日當日已到職之本公司正式編制內之

全職員工為限。實際得為認購之員工及得認購之數量，將參酌

年資、職等、工作績效、整體貢獻、特殊功績或其他管理上所

需之條件等因素，由董事長核定，提報董事會同意。 

單一員工得認購之限制員工權利新股股數，加計其得認購之本

公司依處理準則第五十六條之一第一項發行之員工認股權憑證

股數之合計數，不得超過本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之千分之三，

且加計本公司依處理準則第五十六條第一項發行之員工認股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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憑證給予單一員工得認購股數，不得超過本公司已發行股份總

數之百分之一。 

(7)辦理本次限制員工權利新股之必要理由： 

為吸引及留任公司所需專業人才，並激勵員工及提升員工向心

力，以增加競爭力共同創造公司及股東最大利益。 

三、可能費用化之金額及對公司每股盈餘稀釋情形及其他股東權益影

響事項： 

(1)可能費用化之金額： 

113年度擬提股東常會決議發行之限制員工權利新股為

200,000股，假設以每股新台幣拾元為認購價格全數發行，並

考量員工既得期間，於既得期間分年認列相關費用。若全數達

成既得條件，設算估計可能費用化金額約為新台幣 5,418仟元

（以本公司普通股股票民國 113年 03月 15日~民國 113年 04

月29日計三十個營業日加權平均成交價格27.09元擬制估算）。

依既得條件，暫估 113年~117年費用化金額分別約為新台幣

1,192仟元、2,384仟元、1,246仟元、487仟元及 109仟元。 

(2)對每股盈餘稀釋情形及其他股東權益影響事項： 

以目前本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 62,815,888暫估 113年~117年

費用化後對每股盈餘可能影響金額分別約為新台幣 0.02元、

0.04元、0.02元、0.01元及 0.002元。 

本公司持續提升產能，拓展海外市場，同時開發乳酸菌及功能

性胜肽應用產品，未來年度之營收獲利預估持續呈成長趨勢，

面對未來營運需求與市場競爭，公司需要更多優秀人才，故整

體評估，對本公司未來年度每股盈餘之稀釋情形尚屬有限，對

現有股東權益亦無重大影響。 

四、本次發行限制員工權利新股於主管機關申報生效通知到達日起二

年內，得視實際需求一次或分次發行，實際發行日期授權董事長訂

定之。 

五、本次發行限制員工權利新股所訂各項條件，如經主管機關指示、相

關法令規則修正，或因應金融市場狀況或客觀環境需修訂或修正時，

擬提請股東會授權董事會全權處理之。 

六、本次發行限制員工權利新股，相關限制及重要約定事項或未盡事宜，

悉依相關法令及本公司訂定之發行辦法辦理，請參閱【附件七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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決 議：經投票表決結果，贊成權數：37,519,783 權（其中以電子方式行使表

決權數：5,882,558 權），占表決總權數 96.93%，反對權數：15,593 權

（其中以電子方式行使表決權數 15,593 權），棄權/未投票權數：

1,170,049 權（其中以電子方式行使表決權數 1,170,049 權），無效權

數：0權，本案照案表決通過。 

 

 

第三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董事會提) 

案 由：修訂本公司「公司章程」部份條文案，提請  選舉。 

說 明： 
一、為配合未來營運發展需求，擬將個別董事之報酬，依本公司「董事

及經理人薪資酬勞辦法」規定，授權由董事會議定之。 

二、修正條文對照表請參閱【附件八】。 

 

決 議：經投票表決結果，贊成權數：37,519,795 權（其中以電子方式行使表

決權數：5,882,570 權），占表決總權數 96.93%，反對權數：15,472 權

（其中以電子方式行使表決權數 15,472 權），棄權/未投票權數：

1,170,158 權（其中以電子方式行使表決權數 1,170,158 權），無效權

數：0權，本案照案表決通過。 
 

六、臨時動議：無。 

七、同日上午 9 時 26 分。散會 

本股東常會議事錄僅載明會議進行要旨，且僅要領載明有異議之股東發言；會議

進行内容、程序及股東發言仍以會議影音紀錄為準。 

 




